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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商业用途

间接税

• 调整和替换电子发票的VAT申报

• 房地产服务的VAT税率

• 出口货物的VAT发票开立时间

• 转换为EPE前货物劳务出口的进项VAT

• 公司分割的资产调拨VAT • CPTPP之再生产品进口

• 进口货物C/O表格D申报指引

• 经使用货物的出口指引

• 进口税退税的缴税文件要求

• 需要进口许可证之委托进口货物指引

贸易与海关

• FCWT 计算目的之汇率确认

• 运输附加费的FCWT 

• 未依时限申报FCWT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

外国承包商税（FCWT）

• 雇主代缴PIT于CIT计算可扣除

• 不符合CIT优惠条件的收入

• 位于激励地区以外的委外活动的税务优惠

• 位于外省的厂房CIT分配

• 科研合作协议收入的CIT减免

• 未依限报缴季度PIT可能受到处罚

• 抚养人申报指引

• 工会拨款的PIT

• 外籍劳动者PIT 

个人所得税（PIT）

本期焦点：

企业所得税（CIT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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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代缴PIT于CIT计算可扣除

如果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内约定企业支

付与雇员的工资酬劳为不含个人所得税，

则企业发生并缴纳至国库的个人所得税

应作为CIT可扣抵费用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0月18日发布

的第4619/TCT-CS号公文）

不符合CIT优惠条件的收入

企业取得的收入不符合CIT优惠条件情况

包括：

• 在工业园区和工业集群实施投资项目

获得收入的企业，如项目所在不符合

依地区别奖励条件，则不能适用依社

会经济地区困难的优惠措施。

• 与受奖励的营业活动无关的存款利息、

贷款利息和外汇收益所得，不能适用

CIT优惠。

• 从税收优惠奖励地区以外获得贸易和

服务的投资项目收入，不能适用依原

地区的CIT优惠措施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0月19日发布的

第4626/TCT-CS号公文）

企业所得税（“CI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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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奖励地区以外的委外活动的

税务优惠

公司依地区取得投资优惠的投资项目，

委外业务予位于奖励地区以外的另一家

公司，则该委外活动所得不符合适用依

地区的税收奖励优惠措施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9月15日发布的

第4083/TCT-CS号公文）

厂房位于其他省份的CIT分配

对于总部所在地以外省份设有制造工厂

的公司，如由总部集中处理会计，则其

必须向总部所属税务机关报缴税务。

据此，公司CIT分配须遵循如下：

• 以第03/TNDN号表格申报结算所有生

产经营活动CIT，根据第80/2021/TT-

BTC号实施细则附件第03-8/TNDN号表

格和03-8B/TNDN表格，向直属税务机

关提交缴纳当地生产活动产生利润的

CIT分配附录表。

• 根据工厂所在省份的分配纳税额进行

申报纳税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3年9月12日发布

的第65973/CTHN-TTHT号公文）

科研合作协议收入的CIT减免

在执行科研技术开发合同期间产生的所

得，根据科技法规规定豁免CIT，但上限

期限为3年。符合下列条件者，自履行科

研技术开发合同产生收益之日起计算享

受CIT优惠期限：

• 按照规定设立和注册科研活动；以及

• 依《科学技术法》执行科研合同，开

展科技研发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3年10月5日发布

的第71493/CTHN-TTHT号公文）

企业所得税（“CIT”）
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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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和替换电子发票的VAT申报

如果公司发现尚未申报的进项VAT发票，

则可修正各期间VAT发票申报表的进项。

如果因修正错误，导致该申报期间的应

抵扣税金（栏目43）增加或减少，公司

必须在当期原始VAT申报表“调整减少”

（第 37 项）或“调整增加”（第 38 项）

栏目申报差额。

（按广南省税局于2023年10月4日发布

的第7445/CTQNA-KK号公文）

房地产服务的VAT税率

依据政府2023年6月10日发布的第 44/ 

2023/ND-CP号法令附录 I 中所列货物和

劳务清单，商业房地产服务活动（代码

6810）不符合棌用8%税率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的

第76782/CTHN-TTHT号公文）

出口货物的VAT发票开立时间

公司在向外国公司提供出口货物和劳务

时必须开立VAT电子发票。VAT电子发票

必须在出口清关完成后开立。

注意：过往公司可以使用货物交货单作

为在市场上流通货物的文件。然而，现

在已无法采行该作法，VAT电子发票必须

在出口清关后开立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1月2日发布的第

4890/TCT-KK号公文）

转换为EPE前货物及劳务出口产生

的进项VAT

对于在转换成加工出口企业（“EPE”）前

出口货物劳务产生的进项税额，公司可

申请抵免和退税。

公司在采用EPE政策前，务必按照月度或

季度纳税申报截止日，提交最后一期VAT

申报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0月19日发布的

第4627/TCT-CS号公文）

间接税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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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分割并移转资产的VAT

场景1：在同一公司内部附属单位之间

或公司分割时的资产流动

• 公司必须准备一份资产调拨决定书，

附上证明资产来源的原始凭证。

• 无需开立发票。

场景2：在独立单位间或同一公司全资

拥有的单位/成员间已折旧资产的流动

• 接收资产单位是从事VAT应税贸易、

劳务者，无需开立VAT发票，亦无需

申报缴纳VAT。

• 接收资产单位是从事VAT免税货物、

劳务者，应当开立VAT发票、申报缴

纳VAT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

的第76785/CTHN-TTHT号公文）

间接税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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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依限报缴季度PIT可能受到处罚

接收外国组织给付薪资酬劳的税务居住

者，应依法直接向税务机关报缴季度

PIT，并提交年度PIT结算申报表。

如果纳税人未依时限提交上一纳税年度

季度PIT申报，则被视为短漏税行为。

如有必要，税务部门依据2022年7月27

日第792/QD-XPHC号决定、《2012年行

政违规处理法》（2020年修订）第59

条规定进行调查处理。

如果纳税人的违规行为隶属《2015年刑

法》（2017年修正法）第200条第1款a

项规定，税务机关依法将案件上报主管

机关提起刑事诉讼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2月27日发布的

第560/TCT-PC号公文）

抚养人申报指引

为孙子女（父母仍处于工作年龄、能够

工作和照顾其子女）申请受抚养人扣除

额，不符合个人扣除额适用对象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0月26日发布

的第4758/TCT-DNNCN号公文）

工会拨款的PIT

从工会基金中拨款（中秋节、国际妇女

节等）给付予雇员，如果符合2012年6

月20日《工会法》第27条规定，则不属

于PIT应税薪资所得。

不符合上述条件之给付则计入PIT应税薪

资所得。

（按河南省税局于2023年10月16日发布

的第3010/CTHNA-TTHT号公文）

外籍劳动者PIT 

一年内在越南停留少于183天并被确定

为非税务居民的外籍劳动者，按20%统

一税率缴纳PIT。其无需在离境时提交年

度PIT结算申报。

如果税务居民身份改变导致已缴税款与

实际纳税义务间存在差异，公司必须根

据政府于2020年10月19日发布的第

126/2020/ND-CP公文第 7 条规定提交月

度/季度PIT修正申报。

外籍劳动者如希望退还多缴税款，则须

按照财政部第80/2020/TT-BTC号公文第

42条规定提出退税申请。

（按平阳省税局于2023年10月19日发布

的第24509/CTBDU-TTHT号公文）

个人所得税（“PIT”）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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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依时限申报FCWT可能受到行

政处罚或刑事责任

如果纳税人未依时限申报FCWT申报表，

而被认定为隶属第125/2020/ND-CP号

法令第17条第1款a点规定的逃税行为

者，则不能将其行为归属为申报错报。

意味着纳税人可能被依法处以逃税处

罚或刑事责任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7月11日发布的

第2865/TCT-PC号公文）

FCWT 计算目的之汇率确认

公司应根据合同条款确定适当汇率，

具体如下：

• 越南应付FCWT：使用公司指示客户

在交易时付款的商业银行的买入汇率。

• 包含在从外国承包商购买但尚未支付

的资产或费用价值中的FCWT：使用

公司计划在交易时付款的商业银行的

卖出汇率。

• 包含在从外国承包商购买并立即以外

币支付的资产或费用价值中的FCWT：

使用公司付款的商业银行的买入汇率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3年10月23日发布的

第4666/TCT-CS号公文）

运输附加费的FCWT

外国组织获得在越南境外提供和使用服

务所收取的附加费收入（海运费用以外

费用），则无需针对收入缴纳FCWT。

但是，如果该附加费系与在越南境内执

行或提供服务有关，则需缴纳FCWT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3年10月4日发布

的第71228/CTHN-TTHT号公文）

外国承包商税（“FCWT”）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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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PTPP之再生产品进口

2023年11月2日，越南政府颁布第77/ 

2023/ND-CP号法令，根据跨太平洋伙

伴全面进步协定（“CPTPP”），概述了

符合进口条件的再生产品（附HS编码）

清单以及将在制品进口到越南的条件。

摘要如下：

• 根据CPTPP可以进口到越南的再生产

品必须满足以下标准：

✓ 其必须列于法令附录一、二、三、

四、五清单中，与各部委管理范围

相对应：资讯和通信部、卫生部、

交通部、工业和贸易部以及农业和

农村发展部；

✓ 其必须全部或部分由回收材料组成；

✓ 其必须具有与相同类型的新产品相

近的耐用年限；

✓ 其必须具有与相同类型的新产品相

近功能、品质和性能；以及

✓ 其必须具有与相同类型的新产品相

近的保固维修的适用。

• 进口再生产品到越南，进口商必须满

足以下要求：

✓ 根据法令第四章规定获得进口许可证；

✓ 符合CPTPP规定的原产地规则；以及

✓ 遵守越南所有适用的相关法律或适用

于相同类型全新产品的特殊规定（例

如：产品标签、产品品质、产品标准、

能源效率、环境保护）。

• 再生产品制造企业（境外）或商标所

有人，必须按照法令第三章规定从工

贸部取得再生产品代码。该代码作为

公司制造再生产品能力、保修政策和

商标使用权的证明。再生产品代码自

发布的日起5年内有效。

（按政府于2023年11月2日发布的第

77/2023/ND-CP号法令）

贸易与海关
新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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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货物C/O表格D申报指引

关于越南电子系统中没有C/O e-Form D

资讯，即使出口国C/O签发机构已在

其系统上更新资讯，海关监管部门

提供以下指导：

• 根据第10/2022/TT-BCT号实施细则

附录一第1条第12款规定，海关当局

接受纸质C/O和C/O e-Form D。因此，

如果海关当局在国家系统门户上无

法找到 C/O e-Form D，公司可以按

照第10/2022/TT-BCT号实施细则附

录一第7条第4款规定人工提交签名

盖章的纸质 C/O。

• 关于申报和提交C/O程序，公司应按

照第33/2023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

11条和第12条规定执行。

（按海关总署海关监理司于2023年10

月12日发布的第1617/GSQL-GQ4号公文）

经使用货物的出口指引

胡志明市海关局于2023年11月2日发布了

第3119/HQTPHCM-GSQL号公文指导经使用

货物出口程序。具体如下：

• 公司必须确定产品性质，作为确定相关

管理政策的基础，包括:

✓ 外贸合同和文件（用于确定出口目的，

例如：在国外修理、修复或销毁）；

✓ 实物商品；

✓ 符合《巴塞尔公约》规定，以及

✓ 符合《环境保护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。

• 如果出口货物被归类为有害废弃物，公

司必须按照第02/2022/TT-BTNMT号实施

细则规定处理。因此，在出口时，公司

必须获得自然资源和环境部的书面许可。

• 如果出口货物非有害废弃物（例如：出

口货物是《环境保护法》和《对外贸易

管理法》规定之不受出口禁令的废弃物

或二手货物等），公司按照《环境保护

法》、《外贸管理法》规定以及相关部

委发布的其他指南办理出口程序。

（按胡志明市海关局2023年11月2日发布

的第3119/HQTPHCM-GSQL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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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税退税的缴税文件要求

海关总署于2023 年10月16日向头顿省

海关局寄发第 5334/TCHQ-TXNK号公文，

内容关于进口退税申请中的缴税文件

要求。详细如下：

• 根据经2023年3月11日第18/2021/ 

ND-CP号法令第1条第20款d点修订的

第134/2016/ND-CP 号法令第36条5

款规定，对用于内销但变更为制造

出口货物的进口税退税时，如已经

纳税，则申请人必须附上进口纳税

文件复印件1份。

• 根据《第38/2019/QH14号税捐稽征》

法第73条第2款e项规定，未通过银

行汇款结算进口货物者，应办理“先

审查、后退税”程序的进口退税申请。

“通过银行结算付款”定义请详第

38/2015/TT-BTC号实施细则附录八第

4.1点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3年10月16日发布

的5334/TCHQ-TXNK第号公文）

需要进口许可证之委托进口货物指引

海关总署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了第

5548/TCHQ-TXNK号公文，对受制进口许可

证之委托进口提供指导意见，具体如下：

• 进口《民用密码产品进出口许可证清单》

所列货物的企业，必须取得（国防部）

政府密码委员会签发的进口许可证。

• 根据《2017年对外贸易管理法》第50条

第2款规定，对于须进口许可证的委托进

口货物，委托人或受托人必须在签署委

托进口协定之前获得必要许可证。

• 受托人根据委托安排进口货物时，必须

使用委托人的进口许可证完成报关。此

外，受托人必须向海关当局提供委托进

口协定副本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3年10月27日发布的第

5548/TCHQ-TXNK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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